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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林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则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则盛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康兆璧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21-35081131 

传真 021-35081131 

电子邮箱 kangzhaobi@17bim.com 

公司网址 www.17bim.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200092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8,830,677.84 39,467,286.23 -1.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025,037.50 27,878,844.35 -3.0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28 1.32 -3.0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0.30% 29.3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0.40% 29.36%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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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9,235,523.31 25,125,485.69 -23.4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3,806.85 1,673,532.78 -151.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74,915.42 294,308.8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4,749.26 -311,701.68 502.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3.11% 6.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9.38% 1.0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150.00%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4,737,799 70.00% 0 14,737,799 7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2,632,399 60.00% 0 12,632,399 60.00%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316,201 30.00% 0 6,316,201 3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316,201 30.00% 0 6,316,201 30.00%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21,054,000 - 0 21,054,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上海雍燊

企业管理

事务所（有

限合伙） 

18,948,600 0 18,948,600 90.00% 6,316,201 12,632,399 

2 袁震 1,192,944 -161,000 1,031,944 4.90% 0 1,031,944 

3 沈颖 546,137 0 546,137 2.59% 0 546,137 

4 黄晓岚 249,980 0 249,980 1.19% 0 24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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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瑜群 0 140,000 140,000 0.67% 0 140,000 

6 上海卓平

数据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115,000 0 115,000 0.54% 0 115,000 

7 翟建平 1,339 0 1,339 0.01% 0 1,339 

8 何春娟 0 1,000 1,000 0.01% 0 1,000 

9 顾晓威 0 20,000 20,000 0.09% 0 20,000 

合计 21,054,000 0 21,054,000 100.00% 6,316,201 14,737,799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九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通过投资、协议或其他安排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亦无其他直系或三

代内旁系血亲、姻亲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 7月 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22号)，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时予以确认：(1)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2)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

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

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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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

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未引起本公司收入确认具体原则的实质性变化，仅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中履行履

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账款 24,423,248.71 2,351,419.47 21,689,005.10 6,798,124.10 

合同资产   22,071,829.24   14,890,881.00 

预收款项 300,000.00       

合同负债   300,000.00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